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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湖南省农业机械鉴定站、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周谦、唐海波、伍滨涛、魏国俊、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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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抛秧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水稻抛秧机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乘坐式无序水稻抛秧机和有序水稻抛秧机（以下简称抛秧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NY/T 984—2006 抛秧机 作业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NY/T 984—20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稻有序抛秧机

将水稻秧苗成规则行列抛在水田的栽植机械。

3.2

直立苗

抛后茎秆与田面夹角≥30°的钵苗。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 张）；

c） 配套发动机符合国家环保部门相关要求的排气污染物检验报告复印件或环保信息社会公开文

件复印件；

d）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时间等,提

供的用户应为作业一个季度以上的，分布在3个主要使用（销售）区域，数量为5户)。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数量为1台，用于鉴定。样机由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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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时间送达指定地点，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

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

时，可由制造商重新送样。

4.3 生产量和销售量

申请推广鉴定的产品累计生产量不少于10台，市场累计销售量不少于5台。

4.4 型号编制规则

2ZP Y -  

改进代号：A、B、C……

主参数：有序抛秧机为行数，无序抛秧机为幅宽（cm）

特征代号：有序用Y表示，无序不表示

类别代号：2ZP种植机械中的水稻抛秧机

标记示例1：2ZPY-13A，抛秧行数为13行、经过第1次改进的有序抛秧机。

标记示例2：2ZP-600A，抛秧幅宽为600cm、经过第1次改进的无序抛秧机。

4.5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

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合格或校准确定且在有效期内。

表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mm～300mm 1mm

0m～5m 1mm

0m～30m 1cm

2 时间 0h～24h 1s/d

3 噪声 35dB(A)～130dB(A) 2级

4 角度 0°～90° 1°

5 初次鉴定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与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

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

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有序抛秧机 无序抛秧机

1 规格型号 一致 核对整机铭牌 √ √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 √

3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 √

4 穴距调节机构型式 一致 核对 √ /

5 穴距调节挡位数量 一致 核对 √ /

6 工作行数 一致 核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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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续）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有序抛秧机 无序抛秧机

7 工作幅宽 一致 核对 / √

8 行走变速方式 一致 核对 √ √

9 前行走轮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 √

10 前行走轮直径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 √

11 后行走轮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 √

12 后行走轮直径 允许偏差为5％ 测量 √ √

13 发动机额定功率（或标定功率） 一致 核对 √ √

14 发动机额定转速（或标定转速） 一致 核对 √ √

注：整机外形尺寸是指样机在平整硬化地面上处于自然状态（不用人工扶持，划行器收起，载秧台放置最低位置）下的

尺寸。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安全性评价

5.2.1 安全防护

5.2.1.1 各传动轴、带轮、齿轮、链轮、传动带和链条等外露运动件应有防护装置。

5.2.1.2 排气口的位置和方向应避开驾驶员和必须站在机器上的其他操作者。

5.2.1.3 工作台应平坦、表面应防滑。工作台（人能够稳定站立进行加秧操作的平台）面积应不小于

0.36m2，且最小宽度不小于 450mm。

5.2.1.4 操作者关键操纵装置附近应粘贴适合操作者操作的文种的操作符号；所有操纵装置周围应有

最小 25mm 的间隙；踏板应具有防滑面且便于清理。

5.2.1.5 蓄电池的非接地端应进行防护，以防止其意外接触或与地面短路。

5.2.1.6 上下机器位置应设置扶手，保证操作者能安全方便地进入操作位置。扶手的横截面尺寸 25～

35mm。扶手后侧最小放手间隙为 50mm。

5.2.2 安全信息

5.2.2.1 抛秧机应在危险部位附近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GB 10396的规定。

5.2.2.2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说明其粘贴位置。

5.2.3 安全性能

5.2.3.1 驻车制动

抛秧机处于道路行驶状态，驶上20%的干硬坡道，将变速器置于空挡，发动机熄火，保持5min，应

能可靠驻车。试验应在沿上、下坡两个方向进行。

5.2.3.2 操作者耳位噪声

测试场地应为平坦的土地或矮草地，测试场地中心周围半径 25m 范围，不得有大的噪声反射物。

离地高 1.2m 处风速不大于 3m/s。实测噪声值与背景噪声值之差不小于 10dB(A)。

测试时，操作者高度应为 1.75m 0.05m，用声级计的“A”计权网络和“慢”挡进行测量，传声

器应置于操作者距头部中央平面 20.0cm 2cm 的声压级较大一侧，并与眼睛在一条直线上，传声器轴

线应水平，膜片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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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应原地不动，抛秧部空载，在发动机最大额定（或标定）转速下，工作部件完全运转，使机器

稳定运行后开始测量，测量时间不少于20s，记录最大噪声作为测量结果。

5.2.4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和安全性能均能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

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适用性评价

5.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作业性能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根据产品的适用范围，在主作业区

选取3个有代表性的区域，1个区域进行性能试验，3个区域进行用户调查。

5.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作业性能和用户调查的适用度。有序抛秧机作业性能包括伤秧率、漂秧率、漏秧率、

行距稳定性系数、穴距稳定性系数；无序抛秧机作业性能包括伤秧率、漂秧率、漏秧率、直立苗率、

均匀度合格率。

5.3.3 作业性能试验

5.3.3.1 试验条件

试验场地：试验田应平整，性能试验测区长度不小于 20m，宽度不小于 4 个作业幅宽，泥脚深度

及田面水深应符合企业明示的适用范围。在测区内沿对角线方向共取 5 点，分别测出每点泥面至水面

的距离及泥脚深度。记录试验田土质、整地方式。

试验秧苗：秧苗应符合抛秧机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无倒伏、枯萎秧苗，秧茎、秧叶无压伤、

折损。盘穴深度不少于 20mm，不同盘穴中的秧苗根不能互相连着，苗盘内无空穴，苗高 100mm～200mm，

叶龄 2 叶～4 叶。

5.3.3.2 样机状态

试验样机的技术状态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操作者应技术熟练。

5.3.3.3 试验项目

在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速度下作业往返各 2 个行程，交叉选取 3个面积为 1m×1m 的测区，分别

测定伤秧株数、漂秧穴数、漏秧穴数，分别按照式（1）、（2）、（3）计算伤秧率、漂秧率、漏秧率。

有序抛秧机任选一行程，测量各行行距值（（抛秧机行数大于 10 行时，只测量 10 个行距值），

任选一行连续测量 10 个穴距值，按式（4）、（5）、（6）、（7）计算行距、穴距稳定性。

无序抛秧机在测区内测量直立秧苗情况，记录直立秧苗穴数，按式（8）计算直立苗率。数出每个

测区内所有钵苗穴数，3 个测区内钵苗穴数平均即为平均抛秧密度，按式（9）计算平均抛秧密度(当

地农艺要求范围内)。将每个测区均分为 9个正方形小测区，数出每个小测区内钵苗穴数，若小测区内

钵苗穴数在 与小测区面积乘积（取整）±1 穴范围内，则该小测区为合格小测区。记录合格小测区

个数，按式（10）计算均匀度合格率。

a) 伤秧率

%100
Z
ZR s

s ……………………………………………………………………（1）

式中：

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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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伤秧率；

Zs ——测区内伤秧株数总和，单位为株；

Z ——测定总株数，单位为株。

b) 漂秧率

%100
M
M

R p
p …………………………………………………………………（2）

式中：

Rp ——漂秧率；

Mp ——测区内漂秧穴数总和，单位为穴；

M ——测定穴数总和，单位为穴。

c) 漏秧率

%100
M
MR l

l ………………………………………………………………（3）

式中：

Rl ——漏秧率；

Ml ——测区内漏秧穴数总和，单位为穴。

d) 行距、穴距稳定性系数

………………………………………………………………………（4）

………………………………………………………（5）

……………………………………………………………（6）

………………………………………………………………………（7）

式中：

ia ——第i个点的行（穴）距值，单位为厘米（cm）；

a ——行（穴）距平均值，单位为厘米（cm）；

n ——测定点数；

s ——行（穴）距标准差，单位为厘米（cm）；

V ——行（穴）距变异性系数；

U ——行（穴）距稳定性系数。

e) 直立苗率

%100
M
MZ Z

h ……………… ………………………………………（8）

式中：

hZ ——直立苗率；

zM ——测区内直立秧苗数量总和，单位为穴。

f) 均匀度合格率

…………………………………………………………………（9）

n

a
a

n

i
i

 1

1

)(
1

2









n

aa
s

n

i
i

VU  1

3

3

1

 i

i

y

M
M

%100
a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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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平均抛秧密度，单位为每平方米穴（穴/m2）；

Mi——每个测区内钵苗穴数，单位为穴。

……………………………………………………………………（10）

式中：

——均匀度合格率；

——合格小测区数，单位为个；

——测量总小测区数，单位为个。

5.3.4 用户适用性意见

对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全部进行用户适用性意见调查，调查内容见附录 B。调查可采用实地、

信函和电话之一或组合方式进行。

5.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用户适用性意见均满足表3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果为在选定区域内符合大纲

要求；否则，适用性评价结果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可靠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5.4.2.1 有效度

对 1 台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不少于 18h（偏差为+1 min）的生产查定。记录作业时间、调整保

养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排除时间，按式（11）计算有效度 K18h。

%10018 



gz

z
h tt

tK ……………………………… …………………………(11)

式中:

hK18 ——有效度；

zt ——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gt ——故障排除时间，单位为小时（h）。

5.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和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按式（12）计算用户满意度 S。

201
1

 


m

i
ism

S ……………………………… …………………………………（12）

式中：

S—— 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 调查的用户数；

yM

%100
N
NJ h

J

h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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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5分制）。

5.4.2.3 严重故障和致命故障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出现主要零部件或重要总成（如发动机、传动箱、轴承座、抛秧部件

等）损坏、报废，导致功能严重下降，难以正常作业的记为严重故障。导致机具功能完全丧失、危及

作业安全、造成人身伤亡或重大经济损失的记为致命故障。

5.4.3 判定规则

5.4.3.1 有效度 hK18 不小于 98%，用户满意度 S 不小于 80 分，且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本大纲

5.4.2.3 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5.4.3.2 在生产查定中如果发生本大纲 5.4.2.3 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试验不再继续进行，可靠

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合格判定要求见表3。

表3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 求

有序抛秧机 无序抛秧机

一致性检查 1 共检查14项（见表2） / 符合表2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5.2.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5.2.2的要求

3
安全

性能

驻车制动 / 符合本大纲第5.2.3.1条的要求

操作者耳位噪声 dB(A) ≤89

适用性评价

1 伤秧率 / ≤3%

2 漂秧率 / ≤3%

3 漏秧率 / ≤5%

4 行距稳定性系数 / ≥85% /

5 穴距稳定性系数 / ≥70% /

6 直立苗率 / / ≥85%

7 均匀度合格率 / / ≥85%

8 用户适用性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和“中”的占比不小于 80%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 分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严重故障、致命故障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6 产品变更

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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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

方法

有序抛

秧机

无序抛

秧机

1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 √

2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变化 变化范围≤10% / √ √

3 工作行数 不允许变化 / / √ /

4 工作幅宽 不允许变化 / / / √

5 行走变速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 √

6 前行走轮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 √

7 前行走轮直径 允许变化 变化范围≤10% / √ √

8 后行走轮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 √

9 后行走轮直径 允许变化 变化范围≤10% / √ √

10 发动机额定功率（或标定功率） 允许变化 变化范围≤10% / √ √

11 发动机额定转速（或标定转速） 允许变化 变化范围≤10% / √ √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更符合表4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留变更批准文件。

6.3 未列入表4变更控制范围的，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6.4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4要

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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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表A.1 有序抛秧机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 目 单 位 设计值

1 规格型号 /

2 结构型式 /

3 发动机型号名称 /

4 发动机结构型式 /

5 发动机额定功率（或标定功率） kW

6 发动机额定转速（或标定转速） r/min

7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8 作业速度 m/s

9 作业小时生产率 hm
2
/h

10 单位作业面积燃油消耗量 kg/hm
2

11 工作行数 行

12 行走变速方式 /

13 穴距调节机构型式 /

14 穴距调节档位数量 个

15 取秧机构型式 /

16 抛秧机构型式 /

17 前行走轮结构型式 /

18 前行走轮直径 mm

19 后行走轮结构型式 /

20 后前行走轮直径 mm
企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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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无序抛秧机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 目 单 位 设计值

1 规格型号 /

2 结构型式 /

3 发动机型号名称 /

4 发动机结构型式 /

5 发动机额定功率（或标定功率） kW

6 发动机额定转速（或标定转速） r/min

7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8 作业速度 m/s

9 作业小时生产率 hm
2
/h

10 单位作业面积燃油消耗量 kg/hm
2

11 工作幅宽 cm

12 平均抛秧密度 /

13 行走变速方式 /

14 取秧机构型式 /

15 抛秧机构型式 /

16 前行走轮结构型式 /

17 前行走轮直径 mm

18 后行走轮结构型式 /

19 后行走轮直径 mm1） 企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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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型号名称 出厂编号

购机时间 配套

发动机

型号

生产企业 功率 kW

适

用

性

情

况

土壤质地 好 □ 中 □ 差 □

泥脚深度 好 □ 中 □ 差 □

育秧方式 好 □ 中 □ 差 □

苗高 好 □ 中 □ 差 □

伤秧情况 好 □ 中 □ 差 □

漏秧情况 好 □ 中 □ 差 □

散秧情况 好 □ 中 □ 差 □

抛秧均匀情况 好 □ 中 □ 差 □

田块大小 好 □ 中 □ 差 □

田埂通过性 好 □ 中 □ 差 □

可

靠

性

情

况

故

障

情

况

故障情况描述 故障级别

□ 一般故障 次

□ 严重故障 次

□ 致命故障 次

可靠性用户满意度 好［5］ 较好［4］ 中［3］ 较差［2］ 差［1］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用户签字

□电话 主叫电话号码

注：1、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用户应签字。调查方式为电话时，

记录主叫电话号码。

2、故障级别由鉴定人员根据故障情况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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